
 

证券代码：300172        证券简称：中电环保        公告编号：2012-006 

 南京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投资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情况概述 

1、为更好地建设和实施南京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募投项

目之一的水处理系统集成中心，以符合江宁区新的城市规划要求；另外，为提升

公司研发和成果转化能力，满足公司和行业快速增长的要求，形成公司新的利润

增长点，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经过多方联系、考察，并经2012年2月27日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2012年2月28日，公司与南京江宁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投资协议书，建设水处理系

统集成中心、水专项综合治理技术转化中心、环保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2、鉴于水处理系统集成中心为募集资金项目，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在履行募投

项目变更的批准程序后，进行相应变更；另外，水专项综合治理技术转化中心及

环保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拟由公司自筹资金建设。公司将在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后，

参与项目用地竞拍及投资建设等工作。 

3、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4、公司将根据项目实质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项目投资协议书概况及内容 

1、项目位置位于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周家杆路北、机场高速以东、家园中路以西、

白塘路以南，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具体四至边界及面积以国土、规划部门测定

为准。总用地约 116 亩，将由国土管理部门根据用地交付进度分期挂牌出让，公

司将分期建设，争取一期工程用地面积达 80 亩。 

2、公司按照项目规划持续投入资金进行建设，保证项目的建设进度。在征地批准

后3个月内完成规划方案审批，并承诺在挂牌出让成交取得土地使用权后6个月内

开工建设，一期工程2年内竣工投产。 

3、该地块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为摘牌实际成交价格（实际土地款总额按照土地的

实测面积计算），投资强度为每亩 350万元人民币（已满足开发区投资强度要求）。 

4、违约责任：公司应在本协议生效后按协议规定实施。如延期开工时，公司应于



 

原定开工日期 30 日前向管委会提出书面延期说明，并得到管委会认可，但延期开

工不得超过 3 个月。非公司原因而导致延迟，则应当予以顺延。若公司未按协议

约定按时开工建设或竣工投产的，或者建设期内中止建设满 6 个月的，管委会有

权解除本协议（非公司原因导致除外），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公司承担，土地管理部

门依法无偿收回土地。如果公司擅自改变该项目的建设规划，管委会有权要求公

司中止建设，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公司承担。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如上述协议实施后，将进一步扩大公司规模，提升生产能力，拓展公司的业

务市场，研发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满足公司和行业快速增长的要求，形成公

司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体实力，巩固并提高公司的行业地

位，全面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优势和抗风险能力，使公司继续保持快速稳定的发

展。 

  项目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经营风险、管理风险和市场风险等，管理层将采

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签署的协议属于投资框架性协议，项目还需进行节能评估、环境评估、项

目备案等程序，并按法定程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项目建设过程及其产品销售

等面临各种不确定性。 

2、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根据项目投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南京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投资协议书 

 

南京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 2 月 28日  


